安阳市林州“3·2”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 
[bookmark: _GoBack] 
2015年3月2日23时许，安阳市林州境内226省道45公里加700米处发生一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20人死亡，1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200.8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务委员王勇，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省委书记郭庚茂，省长谢伏瞻，省委副书记邓凯，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副省长张维宁，副省长、公安厅长王小洪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工作。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报请省政府批准，省安全监管局、监察厅、公安厅、文化厅、总工会和安阳市、郑州市人民政府等派出有关人员，于2015年3月4日成立省政府安阳林州“3·2”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邀请省检察院派员参加，并委托车辆技术、公路工程检测鉴定机构对事故车辆和路段进行了鉴定。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检验测试、技术鉴定、调查取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一）事故车辆及驾驶员情况
1.事故车辆情况
豫AL9139车为灰色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ZK6798H），车辆识别代码LZYTET06450010983，发动机号YC4G180-20G08YC500451，使用性质营转非，出厂日期2005-11-30，初次登记日期为2006-01-11，检验有效期止2016-01-30，保险终止日期为2015-12-04，强制报废期止2021-01-11。该车于2006年1月11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注册登记，登记车号为陕K22029，车辆所有人为榆林市汽车运输公司第十一客运分公司，使用性质为客运。后该车多次办理转移登记。2012年8月10日，车辆所有人由河南外事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变更为河南商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使用性质为客运。2013年1月9日，车辆所有人变更为李喜乐，车辆使用性质由客运转为非营运。最后审验日期为2014年12月4日，检验有效期止2016年1月31日，审验结果合格。承检单位为郑州浩磊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事故发生时，该车核载35人，实载33人，车辆状态正常。
1. 驾驶人情况
    豫AL9139车驾驶人宋怀申，男，56岁，户籍登记地址：河
南省登封市卢店镇杨岗村杨岗75号,身份证号410125195912151015，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肇事驾驶人宋怀申曾三次驾驶豫AL9139车：2014年8月18日，宋怀申第一次驾驶豫AL9139车由新密市白寨镇至到洛阳嵩县；2015年2月5日，宋怀申第二次驾驶豫AL9139车车由新密市白寨镇至漯河市。事故发生时，宋怀申持有其兄宋怀根的驾驶证。
宋怀根，男，身份证号410125195503271016，现住址河南郑州市中原区西十里铺,准驾车型A1A2D，有效期2013年3月21日至2023年3月21日,当前状态正常,审验有效期止2015年3月21日。1976年3月21日，宋怀根初次领证，准驾车型B，1985年9月19日，通过考试，由B证增驾为A证。
2011年6月至2014年8月，驾驶人宋怀申持宋怀根驾驶证，
以替班司机的身份，在郑州市驾驶519路公交车。
（二）事故单位情况
1.演出团队基本情况
2014年7月，田四伟组建演出团队，属于私人拼凑演出团队。团队有乐队、电工、服装等固定人员13人，临时人员近20人。现有车辆3部，1 辆东风货车，1辆豫A50N61白色三菱轿车，1辆豫AL9139大型客车。团队驻地设在新密市白寨镇韦沟村文化广场戏楼，用于排练和没有演出任务时演员居住。团队没有固定的名字，冒用过“郑州豫剧一团”、“河北春燕豫剧团”、“驻马店豫剧团”等。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和演出活动许可，个体演员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及个体演员证。
2.演出经营情况
团队组建以来先后在荥阳、新密、新郑、尉氏、上蔡、许昌、济源、漯河、安徽临泉等地演出。演出剧种为豫剧传统戏曲和现代戏剧。2014年7月份以来演出毛利润约40至50万元。
1. 新密演出及活动情况
    团队活动地点在新密市白寨镇韦沟村文化广场，该广场由村民韦福军出资建设，2012年6月动工，8月建成，投资25万元。为两层穹顶式建筑，一层戏台，二层简易房子。房屋内有散落的衣服、皮箱、鞋子及毛巾等物品，有打地铺居住和生活痕迹。该团队先后在新密市超化镇、曲梁镇、白寨镇以及新密市西坏路等地演出，演出均未向新密市文化主管部门许可申请。白寨镇韦沟村文化广场为演出前后集中活动场所。
    4.荥阳演出情况
2015年2月26日至3月2日（农历正月初八至十二）１８时许，荥阳市贾峪镇党委副书记通过中介人赵喜顺，联系田四伟到该镇演出，分别在北沟小区、龙卧凹小区、槐林小区、楼李小区和群众广场演出5天10场，演出资金7万元，由个体企业出资。支付田四伟演出费4.5万元，赵喜顺中介费2万元，5000元用于水电费。未签订演出合同，演出未向荥阳市文化主管部门提出许可请求，赵喜顺从事经纪人活动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个体演出经纪人资格证。
5.林州演出情况
2014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二），田四伟的哥哥田华带领演出团队在林州市临淇镇前寨村演出，田四伟以演员身份参加了这次演出。
2015年3月2日（正月十二）在荥阳贾峪镇演出后，直接乘坐豫AL9139大型客车赴林州市临淇镇演出，行至林州境内五龙镇发生交通事故。演出由经纪人孙莲娣、任长海联系，田四伟以“郑州市豫剧团”与林州市临淇镇前寨村会计田炳拴、村民郝买仓签订演出合同，约定在3月2日演出，演出4天8场，每场11500元，共计92000元，按10%支付给孙莲娣、任长海中介费。资金来源是村民集资，边唱边集资，已集资7000多元。上述演出活动未向林州市文化主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经纪人孙莲娣、任长海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个体演出经纪人资格证。
1. 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1.郑州浩磊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闫浩磊，经营范围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汽车尾汽检测。2014年10月29日获得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验资格许可证。限制范围：大型车检测线1条、小型车检测线3条。2014年12月4日，郑州浩磊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对豫AL9139大型客车进行了检测，未发现制动性能不符合技术要求。
    2.河南商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张戈，公司原办公
地址农业路沙口路。主要从事汽车租赁业务。现有14台客车，其中3台自行报废，11台车正常运行。河南商鼎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豫AL9139大型客车营转非前登记所有人。
    3.河南省交院工程检测加固有限公司,法人杨磊。具有交通运输部颁发的公路工程综合甲级试验检测资质、公路工程桥梁隧道工程专项试验检测资质和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计量认证证书。检测业务范围：工程材料试验检测，道路检测评价及施工技术咨询等。受事故调查组委托，河南省交院工程检测加固有限公司对事故路段进行了检测。
    4.河北津实司法鉴定中心是2013年10月经河北省司法厅审核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司法鉴定许可证号为130013291。法人林虎。鉴定业务范围：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鉴定、道路交通事故车辆痕迹物证鉴定。
    5.郑州公共交通总公司及其五分公司
    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成立于1957年，法人代表巴振东。以城市公交客运服务为核心、公交相关业务为辅助的国有公交企业。公司下辖6个运营分公司、2个车辆修理公司和物业公司、培训中心、结算中心、职工医院、发展服务中心等5个后勤保障单位，拥有职工14000余名。截止2014年底，共拥有各种运营车辆6297台（其中节能与新能源客车2763台，占车辆总数43.87%），常规公交线路295条，定制服务专线21条。日均运营里程80万公里，运送乘客280万人次。公交出行分担率为28%。
    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五公司隶属于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属于租赁经营性质的城市公交运输企业，现有28条公交线路，经营公交车辆390台。每条线路都属于租赁经营。公司现有41名职工，下属3个车队，12个调度点。519线路公交车属于公司一车队，是租赁经营模式，线路起点为汽车总站，终点是银基商贸城。有20辆公交车，租赁人17名，聘任驾驶员36名，其中替班驾驶员7名，包括宋怀申（宋怀根），站点管理员2名。租赁人与五公司签订有车辆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一般为3到4年，公司收取线路费、管理费和代缴税收，每月共计2000元。
（四）事故路段情况
S226翟阳线起于马家庄东侧安林公路，止于林州市与卫辉市交界处的东岩村附近，林州境全长54.445公里，修建于2004－2005年。按山岭重丘区二级公路设计标准，设计行车速度40公里/小时。K0+000-K22+400段，路基宽12米，路面宽9米；K22+400-K54+498段，路基宽8.5米，路面宽7米。
事故发生地点桩号为K45+700，位于K44+300-K47+300越岭路段之间，双向2车道，该路段平纵指标未达到山岭重丘区二级公路技术标准。其中：事故点纵坡设计值为11.747%，规范规定设计速度为20km/h时最大纵坡为10%；该路段平均纵坡设计值为7.439%，规范值为5.5%。经调查， K44+300标高为396.0米，K47+300标高为635.6米，相对高差239.6米，两点直线距离1420米，纵向坡度达16.9%。原有道路为砂石路面等外路，若按山岭重丘区二级公路平纵线型指标设计，需展线长度约4792米，展线系数约3.38。因沿路两侧山体陡峻，局部地段接近直立，展线地形条件特别困难，因此施工图设计采用沿既有线路布线，远期考虑隧道穿山方案。为保障行车安全，设计时采用了水泥混凝土抗滑路面，设置限速、急弯、陡坡等安全行车标志。该项目于2003年由中交通力公路勘察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公路行业（公路）甲级设计资质]设计，2004年由安阳市交通局委托河南省交通厅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了经济及技术综合论证，认为此设计方案可行，并批准后进行建设（安交计﹝2004﹞28号文《关于省道S226翟阳线马家庄至东岩段改建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2013年翟阳线安保工程共增设了波形梁护栏3857米，其中临崖路段增设加强型波形梁护栏（防撞等级A级）2700米，增加各种安全标志40块、施划路面标线3955平方。该工程由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以豫公路养﹝2012﹞369号文《关于转发交通运输部2012年河南省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安保工程、灾害防治）投资计划的通知》批复立项，设计单位为河南中原公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2013年安阳市公路管理局进行了公开招投标，中标单位为林州市红旗渠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河南省洹润公路工程咨询中心，2013年底安阳市公路管理局组织了验收，经检测工程质量合格。
翟阳线建成通车后，由林州市公路管理局负责管理养护。经调查，现路面无坑槽、沉陷、拥包等影响行车的病害存在，技术状况良好。公路部门对急弯路段通过加宽硬化路肩，将有效路面由原来的7米加宽至8.5～11米。目前道路标志齐全，事故路段前后3公里内已设置有弯道、连续弯道、限速20公里、陡坡、慢行、落石等标志43块，弯道处设有反光凸镜3个，诱导标43个。该路段道路轮廓线清晰，中间标线有磨损现象。
2015年3月10日，河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工程检测加固有限公司对事故路段进行了检测：路面状况良好，标志标线齐全，安保设施完善；纵坡、超高、转弯半径、抗滑能力、护栏等各项检测指标符合设计批复要求。
2015年5月12日，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事故路段进行了鉴定（交公司鉴﹝2015﹞建鉴字第1号）：
1.河南省省道S226线改建工程K45+700m处事故路段设计方
案中利用原有公路局部路段改建时合理变动技术指标的处理方式，属于农村、山区公路改建受特殊条件限制时的通行处理方式，符合我国农村、山区公路的建设实际，不违反《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J001-97）和《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J011-94）等交通行业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
2.河南省省道S226线改建工程K45+700m处事故路段工程，属于利用现有公路局部路段进行的改建，受到沿路两侧山体陡峻、局部地段接近直立、展线地形条件特别困难的条件限制。河南省省道S226线改建工程K45+700m处事故路段设计方案中的纵坡坡度、纵坡坡长、合成陡坡、平均纵坡指标突破《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J011-94）第8章的相关规定，经过了综合分析和技术经济论证，属于合理变动，符合《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J001-97）第1.0.1条和《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J011-94）第1.0.2条的规定，不违反交通行业数得上增值外人要求。
（五）检验鉴定情况
1.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情况
经检验鉴定，肇事驾驶人宋怀申血样，结果为0mg/ml，排除酒驾嫌疑。
2.车辆检验鉴定情况
林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委托河北津实司法鉴定中心，对豫AL9139大型普通客车做车辆行驶速度、转向系统技术状况、车辆行车制动系统技术状况、灯光和事故形成原因分析鉴定，鉴定结论为：
（1）豫AL9139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制动前的行驶速度41km/h，坠落山崖时的瞬时车速为63 km/h。
（2）豫AL9139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在事故发生时转向性能良好，转向横拉杆的弯折变形为坠落后撞击石块所致。
（3）豫AL9139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制动鼓出现凹凸现象，不符合《汽车鼓式制动器修理条件》（GB/T18274-2000）中“4.4.1.5制动鼓出现任何裂纹、凸凹和变形现象时，应更换”的规定。
（4）豫AL9139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灯光处于近光灯位置，车辆线路因损坏严重无法进行灯光测试，故不具备进行灯光鉴定的条件。
（5）2015年3月2日23时许，宋怀申驾驶豫AL9139宇通牌大型普通客车在226省道45公里700米处因连续弯道、坡度较大、连续制动造成制动系统过热并且制动鼓磨损严重未更换使得制动效能降低的客观原因以及过弯道时车速过快的主观原因使得客车在过弯道时离心力过大，过弯半径增大冲出护栏翻下山坡。
（六）豫AL9139客车行驶状况及警务安排情况
1.行车轨迹
2015年3月2日18时许，驾驶人宋怀申驾驶豫AL9139号大型普通客车从荥阳市贾峪镇出发，19时43分从郑州市绕城高速西南口上高速，20时18分从郑州市连霍高速花园路口下站，沿107国道行驶，20时39分经过黄河大桥继续行驶，20时51分经过107国道新乡县南辛庄，21时30分经过107国道卫辉市汲城段，21时43分上省道226线向林州方向行驶，21时59分经过省道226线卫辉市岗曹段，23时许，行驶至省道226线林州市五龙镇小虎山路段发生事故。
2.沿途交通安全执法服务站情况
豫AL9139号大型普通客车沿途共经过5个交通执法服务站，其中2个执法服务站按规定应该检查登记而没有检查登记，3个执法服务站由于车辆行驶方向问题不需要检查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1）郑少高速执法服务站。郑少高速执法服务站执法工作由郑州市交警支队郑少高速大队负责。3月2日19时43分，豫AL9139号客车经过该站，该站未按规定检查登记。
（2）黄河桥执法服务站。黄河桥执法服务站执法工作由郑州市交警支队五大队负责，具体负责检查登记由北向南从新乡进入郑州市的客运车辆。豫AL9139号客车3月2日20点39分由南向北行驶，不属于该站检查登记范围。
 （3）新乡市平原新区执法服务站。新乡市平原新区执法服务站执法工作由新乡市平原新区公安分局交通巡防大队负责，3月2日20时39分，豫AL9139号客车途径该站，该站未按规定检查登记。
（4）新乡县执法服务站。新乡县执法服务站执法工作由新乡县交警大队负责，具体负责西半幅由北向南方向行驶车辆的安全检查登记。豫AL9139号大型普通客车3月2日20点51分从南向北行驶，不属于该站检查登记范围。
（5）卫辉市执法服务站。卫辉市执法服务站的执法工作由卫辉市交警大队负责，豫AL9139号大型普通客车21时43分，沿107国道左转进入226省道，未经过该站即左转。
3.事故路段勤务安排情况
事故地点在226省道林州市段林州市交警大队临淇中队管
辖区，该中队负责茶店镇、临淇镇、五龙镇三个乡镇的日常巡逻、秩序管理和接处警工作，现有民警3人、协管员6人，分两个班组，每组4人，实施24小时勤务模式。事故发生时，林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临淇中队民警谭秀珠班组当班，驾驶车牌号豫E0806警在省道228线茶店镇路段进行巡逻，与事故路段距离约20公里。另一组在单位备勤。
（七）天气情况
2015年3月2日23时许，事故发生地天气为晴天，能见度良好，最大风速2.4m/s，无雾。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5年3月2日23时许，驾驶人宋怀申无证驾驶豫AL9139号大型普通客车沿226省道由卫辉向林州方向行驶至45公里700米处弯道时，因车速过快，操作不当，撞断公路右侧波形防撞护栏，翻下山坡，造成豫AL9139号大型普通客车内20人死亡，13人受伤。
（二）应急处置情况
 2015年3月2日23时08分，林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后，林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公路巡警临淇中队、林州市公安局五龙派出所民警前往现场救援，林州市消防大队随后赶到参加现场救援。接到事故报告后，林州市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公安、卫生、消防、民政、安监等和162师装甲团驻林州152名训练官兵迅速赶到事故现场参加救援。9家医疗机构12辆救护车和41名医护人员参与伤员救治。随后，安阳市委、市政府，河南省政府和国家安监总局、公安部、交通部有关负责同志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事故调查工作。3月3日凌晨4时50分，伤员全部送往医院救治，现场救援结束，交通秩序恢复正常。
1. 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中13名受伤人员分别送到省、市、县三级医疗机构救治。林州市政府先期垫付1005.7元赔偿款，遇难人员善后处理工作结束。
    三、原因分析及性质认定
（一）直接原因
豫AL9139号大型普通客车驾驶人宋怀申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超速行驶、无证驾驶、肇事车辆制动性能不符合要求，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1. 间接原因
1.田四伟带领的演出团队非法营业性演出
该演出团队未注册登记、未办理营业执照，未办理营业性演出许可证，长期通过无证照经纪人联系演出业务。
2.郑州、新乡市公安交警部门履行路面执法管控职责不力
郑州市公安局郑州市交警支队郑少高速大队、新乡市公安局平原分局交通巡防大队贯彻执行春运期间严格检查7座以上客运车辆的规定不力，没有对经过辖区执法服务站的豫AL9139号大型普通客车进行检查登记，存在漏检事故车辆的问题。
3.新密、荥阳、林州文化主管部门履行演出市场监管职责不到位
新密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非法营业性演出活动巡查、检查不力，没有发现田四伟演出团队在辖区内多次集中排练和非法演出活动。荥阳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对非法营业性演出巡查、检查不力，没有发现辖区内的非法营业性演出活动。林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未严格按照规定开展文化市场检查巡查活动，没有发现辖区内的非法营业性演出活动。
4.新密、荥阳、林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营业性演出监督管理职责不力
新密市工商局白寨工商所、荥阳市工商局贾峪工商所、林州市工商局临淇工商所对无照经营活动监管不力，没有发现辖区内的非法营业性演出活动。
5.有关地方政府履行文化市场监督职责不到位
新密市白寨镇政府履行文化市场监督职责不力，没能发现田四伟非法演出团队在辖区内的演出活动和演出前后的多次集中活动。荥阳市贾峪镇政府履行文化市场监督职责不力，有关人员违反规定通过无证经纪人联系田四伟非法演出团队进行演出活动。
6.郑州公交总公司五分公司交通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郑州公交总公司五分公司对驾驶员资格审查把关不严，长期聘用无证人员上岗，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没有严格按照有关制度和程序聘用、管理、使用驾驶员，未及时发现宋怀申冒用其兄宋怀根的有关证件驾驶公交车；驾驶员教育管理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安阳市林州“3·2”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责任事故。
1. 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一）司法机关已采取措施人员
1.宋怀申，豫AL9139号大型普通客车驾驶人，2015年3月3日，宋怀申被林州市公安局立案侦查，重症监护室治疗。3月4日，以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林州市公安局监视居住。
2.李喜乐，豫AL9139号大型普通客车车主，2015年3月6日，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林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3.田四伟，演出团队负责人，2015年3月3日，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林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4.孙连娣，个体演出经纪人，长期从事非法经纪人活动，假冒郑州市豫剧团与林州市临淇镇前寨村签订演出合同。2015年3月5日，以涉嫌招摇撞骗违法行为被林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
5.任长海，个体演出经纪人，长期从事非法经纪人活动，假冒郑州市豫剧团与林州市临淇镇前寨村签订演出合同。2015年3月5日，以涉嫌招摇撞骗违法行为被林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
6.王勐，中共党员，郑州市公安局郑少高速大队执法服务站民警。2015年5月6日，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林州市检察院立案侦查。
7.郭方超，中共党员，新乡市公安局平原分局交通巡防大队民警。2015年5月6日，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林州市检察院立案侦查。
8.周宜君，中共党员，新乡市公安局平原分局交通巡防大队负责人。2015年5月6日，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林州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以上人员属中共党员或行政监察对象的，待司法机关作出处理后，由当地纪检监察机关或有管辖权的单位及时给予相应的党政纪处分。
    （二）党政纪处分建议
1.田炳拴，中共党员，林州市临淇镇前寨村会计。参与组织非法演出活动，与非法经纪人和非法演出团体签订演出合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2.赵喜顺，中共党员，荥阳市文化局协理员（已退休）。无个体经纪人证照从事演出经营活动，联系田四伟非法演出团队在荥阳市贾峪镇演出。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3.张克，中共党员，郑少高速交警大队西南站执法服务站临时负责人。执行春运期间车辆检查有关规定不力，安排部署检查工作不到位，在田四伟演出团体乘坐的豫AL9139大型客车途径该站时，没有检查登记，出现漏查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4.宋吉刚，中共党员，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郑少高速大队副大队长，分管郑少高速交警大队西南站执法服务站工作。对执法服务站执行春运期间对7座以上客车严格检查的规定情况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5.张智东，中共党员，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郑少高速大队大队长，主持郑少高速大队全面工作。对执法服务站路面执法工作情况督促指导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6.朱光，中共党员，新乡市公安局平原新区分局副局长，分管交通巡防大队工作。对平原新区执法服务站执行春运期间对7座以上客车严格检查规定情况督促检查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7.路玮，新乡市公安局平原分局局长，主持平原分局全面工作。对执法服务站路面执法工作督促指导不力。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8.李勇鹏，中共党员，新密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中队长，负责乡镇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组织开展演出市场专项检查和巡查工作不力，没有发现田四伟演出团队在辖区内的非法演出和多次集中活动。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9.李建设，中共党员，新密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分管一中队。组织开展演出市场专项检查和巡查工作不力，没有发现田四伟演出团队在辖区内的非法演出和多次集中活动。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
   10.王新峰，中共党员，新密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分管并负责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工作。指导、督促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不力，对分管部门未认真履行职责的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11.王宏斌，中共党员，新密市工商局白寨镇工商所所长，负责白寨镇工商所全面工作。组织开展查处取缔无照营业性演出活动不力，没有发现田四伟演出团体在辖区内的非法营业性演出活动。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12.张巧锋，中共党员，新密市白寨镇政府文化服务中心主任，负责文化服务中心全面工作。农村文化市场日常排查工作不深入，排查中没能发现田四伟非法演出团队在韦沟村的演出活动和演出前后的多次集中活动。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13.赵亮，中共党员，新密市白寨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分管文化服务中心。组织该镇文化服务中心排查非法演出活动工作不到位，对该中心未发现田四伟演出团体进行非法演出的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14.冯志敏，中共党员，荥阳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负责文化市场执法大队日常工作。组织开展演出市场专项检查和巡查工作不力，检查中没有发现田四伟在贾峪镇的非法营业性演出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15.李世民，中共党员，荥阳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纪委书记，分管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工作。组织开展文化市场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不到位，对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工作指导不力。对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16.马辉，中共党员，荥阳市工商局贾峪镇工商所所长，主持工商所全面工作。组织开展查处取缔无照营业性演出活动不力，没有发现田四伟演出团体在辖区内的非法营业性演出活动。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17.马历冰，中共党员，荥阳市贾峪镇政府文化服务中心主任，负责文化服务中心全面工作。宣传贯彻演出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不到位，参与组织田四伟演出团队在贾峪镇的非法演出活动。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18.李慧霞，中共党员，贾峪镇人民政府镇长助理，分管文化工作。在参与组织演出活动中没有发现并及时制止田四伟在贾峪镇的非法演出活动。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19.朱留凡，中共党员，贾峪镇党委副书记、综合治理中心主任。通过无证照经纪人联系田四伟演出团队从事非法营业性演出活动。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
20.郭俊兵，林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演出监管科负责人。未按规定开展演出市场检查巡查活动，没有发现辖区内的非法营业性演出活动。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21.张宪林，中共党员，林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分管演出监管科。督促演出监管科开展文化市场监督检查工作不到位，对演出监管科未发现非法营业性演出活动的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22.杨海现，中共党员，林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临淇工商所所长，负责工商所全面工作。组织开展查处取缔无照营业性演出活动不力，没有发现辖区内的非法营业性演出活动和无证经纪人擅自从事演出经营活动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给予行政记过处分。
（三）其他建议
郑州公共交通总公司五公司519线路站务管理员戚丽娟、一
车队队长薛来、五公司经理助理李建泉（兼任运安科科长）、五公司经理张海新，落实安全管理制度不力，聘用驾驶员驾驶证审核把关不严，对驾驶员宋怀申冒用他人驾驶证驾驶519线路5320号公交车问题失察，建议郑州公交总公司对其作出处理。
五、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加强“营转非”车辆管理
针对“营转非”车辆存在的管理漏洞和安全隐患，建议由公安机关牵头，交通运输、安全监管、旅游等部门配合，对全省范围内“营转非”车辆逐一排查、逐一审核，对手续不全、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强制封存，对已到报废年限的强制报废，杜绝隐患车辆流入客运市场。同时建议相关部门研究制定“营转非”车辆监督管理规章制度，加强对“营转非”车辆日常管理、维护维修的监督，出台达到营运年限的客车强制要求报废的规定。
（二）加强路面巡查和执法服务站的管理
全省各地，特别是郑州、新乡、安阳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加强节假日重点时段和临水临崖等事故多性路段交通管控，严厉打击客车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要认真落实省、市、县际公安交通安全执法服务站要求，明确交通安全执法服务站职责，重点查纠7座以上客运车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逐车进行检查登记，严格落实“六必查”措施，严厉查处高速公路、国省道超员、疲劳驾驶、无证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对执法服务站执法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督促执法服务站认真做好执法和检查工作。
（三）加强全省营业性演出市场管理
各省辖市，特别是郑州、安阳市文化、公安、工商部门要加强协作，建立完善执法协作机制，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建立良好的联合协作机制，形成执法合力。要加大演出市场检查巡查力度，重点加强对城乡结合部、乡镇街道、庙会等流动性演出活动进行的查处。要健全制度，构建社会监管体系，完善演出市场监督举报制度，公布12318文化市场监督举报电话，建立文化市场义务监督员队伍。要充分发挥乡、村两级政府的监督作用，不断健全完善市、县、乡（镇、街）三级文化市场管理工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同时要加强文化市场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增强抵制和举报非法营业性性演出的意识和自觉性。
（四）加强重点路段道路安全整治
全省各级道路交通运输部门要会同公安、安全监管等部门，结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意见》，开展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专项整治，改善道路交通条件和管理条件，加大公路维护力度。对临水临崖等危险路段、事故多发路段，要安装金属波形防护栏。在弯度较弯的路段，要安装警示标志、红色警示灯和红白相间的标志水泥桩，及时提醒司机注意。要将排查确定的危险路段、事故多发路段，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向社会公告，以引起运输企业和司机的关注。
省政府“3.2”重大道路交通事故调查组

